
— 1 —

信文广旅〔2026〕22 号

关于继续实施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政策的
通 知

各县区、羊山新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财政局，鸡公山管理区、

南湾湖风景区文化旅游部、计划财务部，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继续实施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

助政策，《信阳市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实施办法》（信文广

旅〔2025〕19 号）政策实施有效期延长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。

附件：《信阳市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实施办法》

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信阳市财政局

2026 年 3 月 27 日

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信 阳 市 财 政 局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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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信文广旅〔2025〕19 号

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信阳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信阳市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区、羊山新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财政局，有关单位：

《信阳市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实施办法》已经市政府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信阳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信阳市财政局

2025 年 3 月 20 日

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信 阳 市 财 政 局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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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促进文化和旅

游消费相关政策要求，进一步促进信阳文化旅游消费，将旅游业

培育成我市的支柱产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通过旅游补助资金，鼓励旅行社积极组

织旅游专列、包机和大巴来信旅游，提升信阳旅游市场的吸引力

和竞争力，打造旅游目的地城市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中补助资金由市财政统筹安排。

第四条 补助资金奖励对象为组织市外游客乘坐专列、包

机、大巴到我市旅游的旅行社。注重加大重点客源城市政策宣传，

与重点客源城市旅行社建立广泛深度联系，最大限度调动旅行社

“引客入信”积极性。

第五条 补助资金的奖励标准和要求

（一）旅游专列

1.每趟旅游专列奖励 5 万元。

2.普通客车和高铁客车人数须在 500 人（含）以上，改造客

车人数须在 300 人（含）以上。

3.旅游专列在信阳的停留时间不少于 2 天（1 晚 2 天），游

览收费的 A 级景区不少于 2 个。

4.旅游专列团队必须停靠在信阳境内火车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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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旅游包机

1.每架次包机奖励 5 万元。

2.包机人数须在 100 人（含）以上。

3.游客在信阳的停留时间不少于 2 天（1 晚 2 天），游览收

费的 A 级景区不少于 2 个。

4.包机须在信阳明港机场落地。

（三）旅游大巴

1.单团游客人数 160 人（含）以上者，一次性奖励组团社

5000 元，每递增 160 人（含）另外奖励 5000 元。

2.游客团队须在我市停留时间不少于 2 天（1 晚 2 天），游

览收费的 A 级景区不少于 2 个。

3.同一批次大巴团队游客需为市外同一客源城市。

第六条 每月申报 1 次，每月 10 日前申报完成，逾期视为

自动放弃。

第七条 信阳市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由企业自主申报，

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于 10 日内完成审核后，将审核结果公

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若无异议，由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向市

财政局申请资金后直接向申报旅行社兑现奖励资金。

第八条 补助资金兑现由文旅、财政等部门，按职能全程定

期监管，严肃纪律，严格管理，确保合规合法。审计部门依法依

规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

第九条 申报主体在申报行为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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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应按本办法享受的相关政策。因违法违规、弄虚作假而获得的

奖励，一经发现，及时取消奖励并追回资金。

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有效期 1 年，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至

2026 年 3 月 31 日止。文件有效期内组织的旅游专列、旅游包机、

旅游大巴均可申报。

附件：1.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申报材料清单

2.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申报表



— 6 —

附件 1：

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申报材料清单
申请企业 所需材料 备 注

旅游专列

1.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申报表

1. 申 报 企

业 提 供 申

报 材 料 4

份；

2. 每 份 申

报 材 料 的

每 页 加 盖

申 报 企 业

公章；

3. 申 报 企

业 明 确 联

系 人 及 联

系 电 话 并

提 供 联 系

人 身 份 证

复印件（加

盖 企 业 公

章）。

2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3.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

4.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（复印件）

5.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）

6.旅行社与专列运营商签订的合同（复印件）

7.铁路公司出具的旅游专列大票（复印件）

8.铁路公司出具的旅游专列调令（复印件）

9.旅游专列团队行程单

10.旅游专列团队购买景区门票发票（复印件）

11.旅游专列团队预定酒店发票、住宿流水单（复印件）

旅游包机

1.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申报表

2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3.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

4.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（复印件）

5.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）

6.旅行社与包机运营商签订的合同（复印件）

7.包机运营商与航空公司签订的合同（复印件）

8.明港机场出具的包机进出港证明（复印件）

9.旅游专列团队行程单

10.旅游专列团队购买景区门票发票（复印件）

11.旅游专列团队预定酒店发票、住宿流水单（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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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大巴

1.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申报表 1. 申 报 企

业 提 供 申

报 材 料 4

份；

2. 每 份 申

报 材 料 的

每 页 加 盖

申 报 企 业

公章；

3. 申 报 企

业 明 确 联

系 人 及 联

系 电 话 并

提 供 联 系

人 身 份 证

复印件（加

盖 企 业 公

章）。

2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3.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

4.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（复印件）

5.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）

6.旅行社与客运公司签订的旅游包车合同（复印件）

7.旅行社与游客签订的旅游合同和“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监管

平台”输出的派团单及游客名单（复印件）

8.旅游大巴团队行程单

9.旅游大巴团队购买景区门票发票（复印件）

10.旅游大巴团队预定酒店发票、住宿流水单（复印件）

11.显示团队游览时间及地点的水印照片、团队游客意外保

险参保凭证等其他能够证明团队真实性的补充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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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申报表
旅行社名称

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资金

注册地址

通讯地址

开户银行名称

开户银行账号

联系人 联系电

话
专列（包机、大巴）

日期
始发地

停靠火车站

（机场、车站）

团队

人数

补助标准

（万元）

申请补助

金额

（万元）

合计：

申请补助金额合计

（大写）

申报单位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（审核）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	信阳市“引客入信”旅游补助资金实施办法
	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相关政策要求，进一步促进信阳文化旅游消费
	第二条  本办法旨在通过旅游补助资金，鼓励旅行社积极组织旅游专列、包机和大巴来信旅游，提升信阳旅游市
	第三条  本办法中补助资金由市财政统筹安排。
	第四条  补助资金奖励对象为组织市外游客乘坐专列、包机、大巴到我市旅游的旅行社。注重加大重点客源城市
	第五条  补助资金的奖励标准和要求
	（一）旅游专列
	1.每趟旅游专列奖励5万元。
	2.普通客车和高铁客车人数须在500人（含）以上，改造客车人数须在300人（含）以上。
	3.旅游专列在信阳的停留时间不少于2天（1晚2天），游览收费的A级景区不少于2个。
	4.旅游专列团队必须停靠在信阳境内火车站。
	（二）旅游包机
	1.每架次包机奖励5万元。
	2.包机人数须在100人（含）以上。
	3.游客在信阳的停留时间不少于2天（1晚2天），游览收费的A级景区不少于2个。
	4.包机须在信阳明港机场落地。
	第十条  本实施办法有效期1年，自2025年4月1日起至2026年3月31日止。文件有效期内组织的旅

